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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 

第 7(1)條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下稱 "《條
例》 ")第7(1)條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根據《條例》第 7(1)條，立法會可在撥款條例制定前藉決
議批准將某財政年度的政府服務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但須

按照《條例》和符合該決議所指明的限制及條件而進行。該決議

案一般稱為臨時撥款決議案。按照此項安排，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已於 2009年 2月 18日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09年 3月 11日立法
會會議席上動議一項議案，就 2009-2010財政年度申請臨時撥款。  
 
 
決議案  
 
3.  該項決議案旨在申請臨時撥款，以便政府能在 2009年4月 1
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 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的一段期間，繼續
提供各項服務。  
 
4.  根 據 決 議 案 第 1段 ， 就 所 有 總 目 申 請 的 撥 款 總 額 為
61,075,637,000元。未經立法會批准，有關的撥款總額不得超逾此
數。  
 
5.  決議案第 4段列明，就每一分目申請的臨時撥款，均參照
於 2009年2月25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2009-2010年度開支預算》(下
稱 "預算 ")所列的撥款的百分率而釐定。第 4段的規定所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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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經營帳目經常開支分目而言，臨時撥款是預算內就有關分

目所列撥款額的 20%(除非決議案附表 1規定另一個百分率 )；就經
營帳目非經常開支分目或資本帳開支分目而言，則為 100%(除非決
議案附表 2規定另一個數額 )。  
 
6.  決議案第 3段規定，任何總目的開支不得超逾第 4段所授權
就該總目內各分目而支用的款額的總和。根據決議案第 4段，財政
司司長有權將任何開支分目下的臨時撥款額更改，但更改後的款

額不得超逾在預算中為有關分目所預留的款額，亦不得超逾臨時

撥款的總額。  
 
7.  根據《條例》第 7(3)條，在撥款條例實施後，根據臨時撥
款決議案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的開支，須按《 2009年撥款條例》
所規定的各項備付款額對照抵銷。《條例》第 7條的條文載於附錄 I。 
 
 
小組委員會  
 
8.  在 2009年 2月 2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
委員會研究該項決議案。議員亦同意要求政府當局撤回有關在

2009年3月 11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項決議案的議案，讓小組委員
會有時間研究決議案及匯報其意見。政府當局已應議員的要求撤

回該議案，並已重新作出預告，提出在 2009年3月18日立法會會議
上動議該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小組委員會由
劉慧卿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小組委員會原則上不反對提供臨時撥款，以便政府能在

《 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前繼續提供各項現有服務。早前為研究
2008-2009財政年度臨時撥款決議案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曾就申
請臨時撥款的安排提出多項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已向政府當局

索取該等事宜的進一步資料。小組委員會亦已參考政府當局於

2008年 12月 1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的臨時撥款決議案擬議安
排。  
 
審議期  
 
10.  小組委員會察悉，前小組委員會曾就立法會審議臨時撥款

決議案的時間極其緊迫一事提出關注。政府當局已表示會致力把

議決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的日期訂在財政預算案發表日起計最少

兩星期後，藉以改善有關安排。換言之，政府當局會致力恢復在

1976年至 2003年期間的做法，在公布預算和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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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預留 12至 14天的期間 (而非在過去數年的 7天 )。在本年度，政
府當局原本建議在 2009年 3月 11日 1(即在 2009年 2月 25日發表財政
預算案當日起計兩個星期後 )動議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小組委員
會對這項改善後的安排並無異議。  
 
所需臨時撥款的計算方法  
 
11.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在考慮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後，已檢討申請臨時撥款的計算方程式。政府當局建議，就列明

核准承擔項目所需撥款的經營帳目項下各個非經常開支分目而

言，由於這些分目項下各承擔項目的付款模式往往屬數筆過及不

定期 2，政府當局會繼續申請在臨時撥款期間提供有關撥款額的

100%。  
 
12.  政府當局亦建議，就非經常分目 789額外承擔項下的撥
款，由於該分目用以支付目前尚在計劃中的措施的開支及應付年

內可能出現的不可避免而又超出其他總目及分目下撥款的開支，

政府當局將會評估在臨時撥款期間所需的款項，再按需要建議一

筆指定的撥款額。  
 
13.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本年度的臨時撥款決議案中，政府當

局現正在分目 789額外承擔項下申請撥款 10億元 (即約佔此分目下
全年撥款額 8,087,762,000元的 12.4%)。據政府當局表示，在分目 789
項下申請的 10億元，是計入根據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核准的
非經常承擔額中預期撥款予強制性公積金戶口的金額及其他應急

開支。  
 
14.  李慧琼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闡述在分目 789額外承擔項下為
目前尚在計劃當中的措施提供撥款的情況。政府當局表示，這方

面包括目前尚在計劃當中的措施，這些措施已經公布但尚未提交

予財委會審批新的承擔額。  
 
15.  小組委員會亦察悉，就資本帳目項下另一項與分目789性
質相似的額外承擔分目 (分目 689)，政府當局建議採用上文第 12段
所述的同一安排。政府當局不會在 2009-2010財政年度的決議案中
在分目 689額外承擔項下申請撥款。  
 

                                                 
1  政府當局其後應議員在 2009年 2月 2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要求撤回該議案，並已
重新作出預告，提出在 2009年 3月 18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決議案。  

2  在 2007-2008年度，"應付流感大流行的抗病毒藥物儲備量 "承擔項目的開支只在 5
月和 6月支用。該兩個月的開支佔該分目年內的實際開支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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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臨時撥款所需的權力  
 
16.  臨時撥款決議案第 4段訂明，財政司司長有權更動任何分
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政府當局解釋，以往的例子顯示，政府當局

在臨時撥款期間確有可能須處理突發情況，以及須迅速批准支用

超過臨時撥款決議案就有關分目所批准的款額，惟有關款額須受

預算所載相關分目的全年撥款所規限，並且不得超逾臨時撥款額

的總和。小組委員會察悉，更動臨時撥款所涉及的款額一向很小，

顯示政府當局在作出更動時相當審慎。政府當局一方面會保留財

政司司長更動個別分目在臨時撥款決議案內獲批准的金額的權

力，另一方面會就財政司司長所批准的更動向財委會提交報告，

以提高作出更動的透明度。政府當局亦已保證會致力盡早向財委

會匯報財政司司長所批准的更動。倘若財委會委員認為有需要因

應所批准的更動進一步考慮匯報安排，當局可就有關安排進行檢

討。  
 
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動議修訂開支預算的程序  
 
17.  劉慧卿議員指出，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社會要求當局

為創造就業機會及其他紓困措施增加撥款，她要求政府當局說明

動議修正案以增加任何開支總目所獲分配的款額或開支預算總額

的程序。  
 
1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曾考慮各界在財政預算案諮詢時所提

出的意見及建議，並以審慎的態度擬備預算。雖然政府當局會盡

力爭取立法會支持通過撥款條例草案，但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

條例草案時，如就開支預算提出任何擬議修正案，均須按照就一

般法案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正常程序進行。然而，倘若

修正案關乎增加任何開支總目所獲分配的款額，則該修正案只可

由指定的公職人員動議。小組委員會亦察悉，政府當局表示，根

據《條例》第 8條，在財委會授權下，或在政府當局建議並經財委
會核准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可修改核准開支預算。委員亦察悉，

不論就撥款條例草案的討論如何，立法會亦須審議政府當局現正

申請臨時撥款的建議，以便政府能在 2009年 4月 1日新財政年度開
始至《 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的一段期間，繼續提供各項服務。  
 
19.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 2009年 3月 23日至 27日的財委會特別
會議上，以及在編定於 2009年 4月1日及 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期間，議員可進一步討論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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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0.  小組委員會支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 2009年 3月 18日
就臨時撥款決議案動議議案。  
 
 
徵詢意見  
 
21.  謹請議員察悉第 20段所載的小組委員會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3月 10日  



附錄 I 

 
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7條  

 
章：  2 標題：  公共財政條例  憲報編號：  68 of 1999 
條：  7  條文標題：  撥款前開支的批准  版本日期：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8號第3條  

 

(1) 立法會可在撥款條例制定前藉決議批准將某財政年度的政府

服務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但須按照本條例和符合該決議所

指明的限制及條件而進行。  

(2) 依據經根據本條所作的決議而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的開支，須

按照根據第 5條呈交立法會省覽的開支預算所示的總目及分目編

排，而為施行本款並在符合該決議所指明的條件及限制下，本條

例的條文須適用於該預算，猶如該預算為核准開支預算一樣。  

(3) 依據經根據本條所作的決議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的開支，須在

撥款條例實施後，按該條例所規定的各項備付款額對照抵銷。 (由

1997年第80號第102條修訂 ) 

(由 1999年第 68號第 3條修訂 ) 

 
 



附錄 II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 

第 7(1)條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劉慧卿議員 ,  JP 

 
委員  余若薇議員 ,  SC, JP 

湯家驊議員 ,  SC 
李慧琼議員  
 

(總數： 4位議員 ) 
 
 

秘書  馬海櫻女士  
 
 

法律顧問  盧詠儀小姐  
 
 

日期  2009年3月 5日  
 


